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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青年聯合會與 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
關於深化閩港青年交流合作的協議 
 
為進一步深化閩港青年交流交往，推動新時代閩港青年

合作，福建省青年聯合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及青年

事務局經友好協商，並在閩港合作會議的框架下，達成以下

合作協議： 

一、構建機制化的青年交流平台 

1.開展互訪交流。雙方共同組織閩港青年代表團進行互

訪，開展主題研討、實地參訪等活動，深入了解兩地歷史文

化、經濟社會發展現狀，進一步深化閩港青年交流合作。 

2.實施專項交流項目。圍繞科技創新、文化藝術、體育競

技、創新創業等主題，持續深化“港澳青年看祖國”福建行、

“武夷之友”等品牌交流項目。加強國情教育，推動青年群

體開展“小規模、多批次、不間斷、有重點”的雙向交流活

動。 

二、推動香港青年大學生實習實訓 

3.實施“揚帆計畫”香港大學生實習專項行動。廣泛募集

優質政務、企業實習崗位，每年向香港方面發布，推動香港

青年大學生來閩實習實訓。 

三、支持青年投身公益服務與社會建設 

4.積極開展公益服務。支持閩港青年組織及青年志願者，

聚焦社區服務、生態環保、扶難助困、文化遺產保護及大型

賽會志願服務等領域，開展公益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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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支持搭建青年組織交流平台。圍繞創業創新、社區治

理、教育養育、志願服務、生態保護、文化傳播等領域開展

互動交流，推動閩港青年社會組織達成務實合作項目。 

四、促進青年職業發展與企業創新 

6.支持青年創新創業。支持社會團體組織香港青年參加

福建省青年創新創業相關賽事及創業論壇、項目路演等活動，

鏈接兩地創業園區、孵化器、投資機構及產業資源，為青年

創業團隊提供政策諮詢、導師輔導、融資對接與市場拓展支

持。 

7.開展企業參訪與實踐。支持社會團體組織閩港青年深

入兩地行業標杆企業、特色企業進行參訪，開展商業案例分

析與企業課題研究，促進青年對企業運作與產業發展的理解。

借助香港國際窗口優勢，推動福建青年企業“出海”。 

本協議於 2026年 6月 22日在福建簽署，一式兩份，簽

署方各持一份，自簽署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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